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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国船舶重工集

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对标企业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8 月 8 日，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关于对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

0936号）。根据相关要求，现将全文公告如下： 

“你公司于 2016年 8月 6日披露《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的

公告》，称公司在进行股权激励年度考核过程中,发现长春一东、万里扬、银轮股

份、新朋股份、圣阳股份的业绩变动幅度过大，导致对标企业 75分位值异常，故

将上述 5 家公司从对标企业样本公司中剔除。与此同时,公司拟选取龙生股份、浙

江世宝、天润曲轴、赣锋锂业、日上集团等 5家 A股汽车零部件公司补充进对标

企业。针对上述情况，现有如下事项需要你公司做进一步说明和解释： 

一、请公司董事会结合原对标企业与补充企业的运营情况和经营业绩，详细

分析说明认定剔除对标企业业绩变动幅度过大的依据和标准。 

二、请公司详细披露本次调整中补充企业的主营业务，并就上述企业主营业

务与公司自身主营业务之间的行业可比性进行分析说明。  

三、请公司董事会结合剔除企业主营业务变化和补充企业主营业务以及历史

经营业绩的情况，并对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

中的相关条款，说明本次调整的合理性。 

四、请公司对股权激励计划中所有对标企业（包括本次调整中剔除与补充的

企业）进行量化分析，详细说明本次调整前和调整后，公司业绩考核条件达标的

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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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部注意到，上述对标企业 2015 年年度报告均已于 2016年 4月 30披露

完毕，其经营和运营情况也在年报中进行披露，请公司说明迟至 8月 5日才对股

权激励计划对标企业进行调整的原因。 

六、公司公告称调整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

报国务院国资委备案，而股权激励计划首个解锁期起始日为 2016年 8月 26日。

请公司说明能否于解锁期之前完成上述程序，如否，是否会影响解锁条件的达成。 

请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和律师就上述事项逐一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12 日前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对所问询事项进行回复并公

告。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8月9日 

 


